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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 要

本文出於探討我國受刑人對監獄中作業或職業訓練的狀況與想法、勞作金

收入的問題、監獄中作業或職業訓練對受刑人出獄後的就業是否有幫助以及受

刑人出獄後的社會復歸情形等目的，針對共 13位前受刑人就在監參與作業或職

業訓練之相關事項進行半結構式的訪談。訪談結果發現，監獄方的作業制度與

項目安排，實質上是一種管理受刑人的手段且以容易執行為考量，在我國受刑

人被認為有參與作業之義務，而且作業項目對未來出獄後找工作是沒有用的，

只是在消磨獄中的時間，而且所獲勞作金相當少，難以維持在獄中應有的開

銷，以及對於出獄後的就業，監獄所提供的資源沒有發揮效益等等。本文基於

訪談結果，提出以下改革建議：(一)確立監獄中作業制度應以受刑人之再社會

化為目標；(二)改變監獄中的作業項目與型態以提高整體勞作金；(三)增加參與

職業訓練課程之機會並且提升師資專業性與課程實用性；(四)以個案管理方式

提早建置並延伸更生保護系統的連結。




